
論理

在

系體

高
旦
、
前
…

作工會社庭家位司

用

芳Z言言

，于郭

應之中

在
「
未
來
的
街
擊
」
(
咐
，
已
卅
日
。
ω
H
H
O
O
W
)
一
鞏
固
中
，
杜
佛
勒(
k
p
守
古
、
門
已
卅
日
2
.

)
認
噶•• 

「
西
方
社
會
在
過
去
三
百
年
間
，
已
經
歷
了
一
場
劇
烈
的
變
避
風
暴
，
而
這
一

風
暴
並
未
誠
弱
，
目
前
更
有
增
長
之
趨
勢
。
」
我
國
近
年
來
在
邁
入
開
發
國
家
的
途
中
，

亦
深
受
這
種
費
遠
的
街
擊
，
而
受
這
種
獨
擊
最
烈
的
，
就
是
我
們
社
會
的
核
心
組
純
|
!

家
庭
。
我
們
從
現
代
人
婚
姻
生
活
內
隱
危
纖
合
自
℃
口
耳
目
凹
的
凹
的
)
看
，
一
九
七
六
年

同
m
H口
卅
日
，
在
美
國
提
出
詗
接
報
告
稱
•• 

在
詢
問
三
十
五
萬
對
已
姆
夫
婦
的
婚
姻
生
活
現

混
時
，
答
稱
目
前
婚
姻
幸
福
的
佔
百
分
之
五
，
俏
司
的
佔
百
分
之
十
，
換
何
話
說
，
約
有
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受
調
查
的
夫
婦
認
為
他
們
的
婚
姻
是
不
幸
福
的
。
一
九
八0
年
，
葉
高
芳

在
單
灣
調
查
四
百
對
已
婚
夫
婦
，
結
果
有
百
分
之
九
的
夫
婦
肯
定
他
們
的
婚
姻
生
活
幸
福

，
認
噶
爾
可
的
有
百
分
之
十
穴
，
而
認
講
不
理
想
齒
不
幸
福
的
則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。
再

從
婚
姻
的
外
顯
危
樹

(
O
M
G
口
2

月

Z
U

〉
!
!
離
婚
率
來
看
，
日
本
在
七0
年
代
其
結

婚
與
離
婚
比
率
是
六
比
一
，
而
七
0
年
代
，
則
已
高
速
四
比
一
。
在
臺
搏
，
擴
有
關
委
料

顯
示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全
國
結
婚
與
離
婚
的
對
數
比
率
是
十
六
比
一
，
到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
，
全
國
的
結
婚
與
離
婚
的
對
數
比
率
則
升
至
十
三
比
一
，
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的
統
計
顯
示

，
離
婚
與
結
婚
的
比
例
約
為
民
國
六
十
年
的
兩
倍
鬥
註
一
】
。
此
外
，
從
畫
中
生
命
線
的

個
案
統
計
中
看
，
家
庭
問
題
案
件
其
所
佔
個
撓
的
百
分
比
亦
有
逐
年
增
加
之
趨
勢
，
如
下

去•• 

百

一
六
十
四
年
一
六
十
六
年
一
六
十
七
年
一
七
十
年
一

比
一
二
八
五
三

O
%
一
四O括
了
一
一
一
﹒
之
門
註
一
一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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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懿
家
庭
所
面
臨
問
題
之
日
益
嚴
重
，
於
是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乃
成
嗎
工
業
社
會
中
未
可
或

缺
的
一
項
專
門
職
業
。

當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者
肩
負
此
三
國
主
任
時
，
首
先
他
們
必
街
對
其
工
作
對
象
l

家
腔
，

有
一
透
澈
的
了
解
與
分
析
，
以
提
高
此
一
專
業
工
作
的
品
質
，
工
作
者
必
績
有
理
論
架
構

，
以
為
其
運
用
專
業
技
術
的
基
髓
。
目
前
，
許
多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社
會
盟
論
家
已
從
若
干

示
同
觀
點
來
研
究
家
庭
的
結
構
與
功
能
。
如•• 

角
色
理
論
、
小
型
團
體
理
論
、
溝
通
理
論

及
家
挨
理
論
等
。
但
這
些
理
論
都
只
是
從
某
些
單
一
的
層
面
來
觀
察
家
庭
去
了
解
其
現
象

。
本
文
接
從
結
構
、
功
能
、
角
色
、
秩
序
等
方
面
分
析
家
庭
的
變
遷
，
並
操
討
在
家
庭
社

會
工
作
中
如
何
應
用
此
一
概
念
，
以
診
斷
家
庭
的
問
題
及
提
供
補
救
的
方
案
，
期
能
有
助

於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品
質
的
提
昇
。
茲
將
本
文
分
為
三
方
面
分
析
如
下
•• 

付
體
系
理
論
與
家
庭
體
系
的
概
念
。



叫
家
庭
體
系
與
家
庭
失
調
的
分
析
。

回
家
庭
失
調
與
社
會
工
作
的
處
置
。

貳
、
體
系
理
論
與
家
庭
體
系
的
概
念

依
照
體
系
理
論
的
概
念
，
家
庭
是
→
個
體
系
。
體
系
理
論
淵
頓
於
法
國
社
會
思
想
家

聖
西
蒙
(
因
﹒
門
戶
。ω旦
旦

-
2
日

2
)

，
他
首
先
提
出
功
能
觀
，
並
背
定
「
有
功
能
則
是

苦
，
無
功
能
則
是
惡
」
(
g
Z
E
H
H
丘
吉
呂
立
的
問
。
。
門Y
Z
E

口
。
口
l
E
口
。
丘
。
口
丘

吉

σ
M
H
F〉
【
註
了
一
】
。
孔
德
(
k
r
-
n。
自
汁
。
)
認
嗎
社
會
是
一
個
兵
有
連
帶
關
係
的

有
棧
體
，
而
社
會
的
部
份
與
部
份
或
部
份
與
全
體
之
間
均
係
一
種
有
機
的
關
聯
鬥
註
凹
】

，
此
需
體
系
理
論
進
一
步
的
發
展
。
斯
賓
塞
(
自
﹒
ω
℃
g
n

叩
門
)
提
出
有
棧
額
比
論

(
。
門mm
旦
n
m
E
m
-
o
m
y
)
，
認
購
各
種
複
雜
的
社
會
制
度
在
一
個
社
會
中
各
自
擔
負
功

能
，
正
如
各
種
複
雜
的
器
官
在
一
個
有
棧
體
各
自
擔
負
一
種
特
定
的
功
能
→
接
【
註
五
】

，
而
一
部
門
之
變
化
將
導
致
另
一
部
門
之
變
化
【
註
六
】
o

意
大
利
社
會
學
家
派
拉
托

(
J
Y
-
M
U
ω
B
Z
)

提
出
「
均
衡
論
」
p

認
定
「
社
會
是
一
個
均
衡
的
系
統
」
，
在
這
個

系
統
中
，
「
內
在
的
動
力
」
都
在
達
到
一
個
目
的
，
保
持
系
統
的
均
衡
【
註
七
】
。
庫
里

(
白
﹒
出-
n
o
o古
巴
強
調
個
體
與
全
體
一
樣
的
重
要
，
他
認
為
二
者
是
相
五
依
存
的
，

甚
至
是
合
一
的
〔
註
八
〕
。
涂
爾
幹
〈
開
﹒
。
自
阿
甘
巾
古
)
亦
為
早
期
功
能
論
者
之
一
，

他
認
儒
社
會
是
由
一
種
集
體
表
象
(
2
口
而
且
言
。

2

習
。
m
g
g

丘
。
口
)
議
集
體
良
心

(
2
口
。
丘
吉
。
。
。
口
的
巴
8
8
)

所
建
立
的
一
種
社
會
連
帶
關
係
'
而
個
人
或
個
別
制

度
，
均
依
附
並
玄
持
這
個
連
帶
關
係
鬥
註
九
〕
。
馬
林
諾
斯
基
(
切
﹒
足
丘
吉
。
巧
的
W
C

會
使
用
功
能
分
析
之
理
論
模
式
，
分
析
社
會
文
化
之
特
賞
。
並
提
出
生
理
上
、
心
理
上
、

社
會
上
、
文
化
上
之
概
念
，
從
而
奠
定
了
派
深
思
(
斗
巴g
Z
H
U
R
S

口
的
)
行
動
體
系

之
架
構
鬥
註
十
】
。

體
系
理
論
至
誠
深
思
而
集
其
大
成
。
遂
成
為
一
種
巨
型
理
論
，
後
經
墨
頓
(
M
N
O
σ

白

宮
。
門
丹3
)

之
研
究
而
更
為
具
體
。
其
中
心
論
點
是
社
會
結
構
在
社
會
實
體
中
的
運
作
過

程
對
社
會
體
系
的
整
體
必
然
發
生
功
能
關
係
。
而
遺
種
觀
點
已
廣
泛
地
被
應
用
在
所
有
的

社
會
科
學
。
站
就
其
理
論
中
之
基
本
論
點
之
可
用
於
家
庭
分
析
者
摘
要
扣
下

•• 

體
系
理
論
文
稱
為
結
構
功
能
理
論
(
叫
什
門
口

2

月
巳

E
D
丘
吉
口
丘
吉
自
)
。
結
構
指

一
個
體
系
內
部
各
部
門
闊
的
關
係
，
使
各
部
門
得
以
相
互
關
聯
，
而
功
能
則
指
某
一
部
門

的
撮
作
與
運
用
，
亦
郎
維
持
此
一
體
系
或
增
進
此
一
體
系
的
均
衡
與
整
合
的
各
部
活
動
。

但
此
種
運
作
或
活
動
必
現
其
牠
各
部
門
之
配
合
，
因
此
，
體
系
本
身
是
穩
定
而
和
諧
的
。

而
體
系
理
論
則
認
嗎
社
會
應
朝
向
均
衡
的
狀
態
運
作
，
其
各
部
門
之
間
的
相
互
影
響
，
以

促
進
體
系
之
和
諧
與
生
存
。
皮
之
，
如
體
系
內
某
一
部
門
發
生
變
遷
，
而
其
他
部
門
不
能

配
合
時
，
則
造
成
整
個
體
系
之
失
調
。

根
攝
以
上
之
理
論
，
我
們
可
以
將
家
庭
關
喝
一
種
體
系
而
加
以
分
析
•• 

叫
家
庭
內
夫
婦
、
父
子
、
兄
弟
等
之
間
的
相
五
關
保
郎
為
家
庭
之
結
構
，
而
家
庭
內

夫
唱
掃
睛
，
父
慈
子
幸
或
兄
友
弟
恭
聞
之
相
五
運
作
關
係
郎
儒
家
庭
之
功
能
，
以
促
進
家

庭
之
和
諧
與
均
衡
。

問
家
庭
結
構
對
於
家
庭
內
外
環
境
之
變
動
必
鎖
著
加
運
用
其
功
能
，
此
求
適
應
(

凶
門
E
Z
且
戶
。
口
)
，
而
共
同
實
現
此
→
家
庭
之
目
標
(
悅
。
已
丘
吉z
s
g

片
)
，
並
必
領

力
求
家
庭
內
各
份
子
悶
在
思
想
、
行
動
與
觀
念
闊
的
整
合
(
古
話
想
皂
白

O
H
H
)，
以
維

謹
其
家
庭
特
有
的
模
式
(
3
丹
Z
E
B
M
H
E
Z
D
ω
2
0
)
。
此
郎
紙
深
思
(
吋
且
8
3

可
ω
門
的
0
5
)
所
謂
K
H﹒
的
-
H
-
F﹒
之
實
際
功
能
。

叫
我
們
運
用
偎
曼
斯
(
C
O
O門柄
。
因OB
ω

口
的
)
體
系
分
析
的
理
論
，
將
家
庭
內
部
之

各
種
關
係
稱
偽
內
在
體
系
(
E
Z
B
且
是
的
汁
。
自
)
，
家
陸
對
其
外
在
的
各
種
關
保
稱

鴛
外
在
體
系
(
白
宮
門
口
已
屯
的
宮5
)

，
則
家
庭
中
各
份
子
闊
的
活
動

(
m
w丘吉
拉
門
2

)
、
五
動
(
戶
口
宮
門
自
己OU
)與
情
感
兮
旦
丘
吉
口
)
自
然
有
一
種
密
切
關
聯
，
當
家
，
區

中
各
份
子
對
其
內
在
體
系
的
五
動
關
保
，
日
趨
減
少
，
而
對
於
外
在
體
系
的
五
動
，
均
個

別
增
加
時
，
則
此
一
家
庭
之
結
構
與
功
能
，
自
必
日
益
減
低
而
至
於
不
槌
聲
合
，
甚
而
無

法
維
持
家
庭
之
共
同
目
標
，
乃
至
於
影
響
此
一
家
庭
之
存
在
。

叫
家
庭
功
能
是
對
於
家
庭
體
系
的
一
種
作
用
，
當
其
具
有
維
持
作
用
者
為
「
正
功
能

」
'
皮
之
，
發
生
損
壞
作
用
者
，
即
「
負
功
能
」
。

悶
然
而
，
由
於
當
前
社
會
的
劇
烈
變
遷
，
在
工
業
社
會
中
，
家
庭
的
流
動
，
日
益
增

加
;
家
庭
的
環
墟
，
日
益
複
雜
;
家
膛
的
功
能
，
日
益
減
縮
;
而
家
腔
的
結
構
亦
日
益
脆

弱
，
乃
形
成
A
7日
許
多
家
塵
中
央
調
甚
而
解
組
之
現
象
。
上
述
家
庭
不
和
諧
及
離
婚
率
增

加
之
現
象
，
亦
不
過
為
家
庭
在
此
社
會
變
握
中
失
調
現
象
之
一
種
而
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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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
、
家
庭
體
系
與
家
庭
失
調
的
分
析
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者
如
採
用
體
系
理
論
，
則
以
整
個
家
庭
鶯
其
工
作
的
對
象
，
亦
即
採

家
庭
傾
向
(
閉
，
仰
自
口
可

l
。
江
B
Z
A
)

。
工
作
者
必
讀
與
家
庭
內
所
有
人
員|
丈
夫
、
妻

子
、
小
孩
、
成
人
、
老
人
及
親
戚
等
建
立
適
當
之
工
作
關
係
。
怕
也
必
頌
了
解
家
庭
的
結

構
型
態
、
家
庭
的
功
能
、
家
區
成
員
間
之
相
五
關
係
、
家
庭
的
角
色
結
樺
與
角
色
行
溝
、

家
庭
成
貝
所
擔
負
之
壓
力
程
度
、
家
庭
與
外
界
環
境
之
交
互
作
用

••••.. 

等
。

工
作
者
的
任
務
係
以
丈
按
每
一
成
員
在
家
腔
中
所
掛
潰
之
角
色
，
增
強
每
一
角
色
在

家
庭
中
的
功
能
，
以
促
進
家
庭
在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心
理
等
各
種
快
件
之
改
善
，
以
鑄
其
目

標
。

角
色
是
構
成
人
際
關
係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所
以
其
工
作
者
的
重
點
常
以
處
理
家
庭
內
人

際
關
係
的
困
難
問
題
儒
其
重
點
。

家
庭
服
務
之
具
體
芳
法
，
亦
即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業
技
術
以
協
助
家
庭
中
之
個
人

，
發
展
其
功
能
以
灑
致
個
人
之
滿
足
並
增
強
其
家
庭
之
和
樂
。

此
外
，
我
們
俏
鎮
根
撮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與
家
庭
外
在
體
系
之
關
聯
1

考
慮
大
社
區
的

社
會
費
、
頓
的
發
展
，
及
文
化
變
遷
的
程
度
，
而
進
一
步
從
專
家
庭
問
題
之
診
斷
與
處
置
。

當
我
們
把
家
庭
靚
濤
一
社
會
體
系
時
，
我
們
應
進
一
步
分
析
下
列
各
項
問
題

•• 

@
它
是
由
那
些
單
，
佐
成
員
所
組
成
?

@
它
與
四
周
的
環
境
的
關
係
如
何
?

@
各
成
員
單
位
之
間
五
動
的
本
質
鶯
何
?

@
它
所
掛
潰
的
功
能
借
何
?

@
它
的
結
搏
關
係
鑄
何
?

@
它
與
其
他
社
會
體
系
有
何
關
聯
?

我
們
除
應
用
體
系
理
論
之
概
念
外
，
并
應
以
社
會
變
遠
之
觀
點
加
以
討
論
如
下

•• 

首
先
，
徐
爾
幹
(
開
﹒
巳R
M
n
v
o凹8
)
之
分
工
論
是
以
個
人
異
質
性
與
特
殊
性
之
不

間
，
從
以
分
別
其
職
務
角
色
亦
有
所
不
同
，
故
墨
頓
(
悶
。ZZ

宮
時
片
。
口
)
亦
認
為
角

色
分
化
是
社
會
分
工
的
基
磚
。
基
於
此
，
我
們
認
嗎
角
色
是
家
陸
的
組
成
單
位
，
其
類
型

一
則
必9
.

@
工
作
角
色•• 

如
經
營
生
計
者
、
家
庭
管
理
者
、
採
購
者
、
生
產
有
1

消
費
者
、
教

育
子
女
者
、
執
行
家
規
者
、
應
付
外
界
干
擾
者j
i
-
-
-

等
角
色
。

@
互
動
角
色•• 

著
重
於
感
情
、
的
問
皮
、
信
仰
，
又
可
分
下
列
一
一
種

•• 

a
E
向•• 

有
助
於
伯
人
者
，
善
解
人
索
者
、
協
調
者
、
快
樂
者
、
說
實
話
有..... 

. 

等
。

b

負
向•• 

常
責
罵
他
人
者
、
斤
斤
計
較
者
、
孤
獨
有
、
喧
嘩
的
、
搞
亂
的

••.••. 

每

從
結
構
觀
點
看
角
色
類
型
，
從
前
係
五
代
同
堂
、
角
色
多
且
被
雜
，
如
有
(
會
)
祖

父
母
、
夫
妻
、
抽
煜
、
姑
叔
、
(
會
)
孫
子
女...••• 

等
，
今
日
此
景
已
末
多
見
，
大
多
時

鴛
核
心
家
庭
或
折
衷
家
鹿
其
互
補
之
角
色
則
多
為
父
母
、
夫
妻
、
子
女
、
兄
弟
姐
妹
等
。

角
色
之
扮
演
必
須
很
清
楚
地
符
合
文
化
、
家
陸
的
需
要
和
期
待
，
使
角
色
期
待
成
噁

可
能
，
以
畔
譯
家
庭
模
式
之
功
能
，
有
則
開
發
生
角
色
街
突
，
而
影
響
聲
個
家
庭
體
系
之

均
衡
。角

色
亦
亦
能
受
其
他
體
系
變
遷
之
影
響
而
發
生
變
動
。
其
內
在
體
系
之
費
遠
中
，
如

因
子
女
誕
生
或
結
婚
，
或
因
退
休
轉
業
而
使
家
庭
結
構
發
生
變
化
。
在
外
部
體
系
變
遷
中

，
則
如
今
日
婦
女
地
位
之
改
變
，
夫
妻
角
色
平
等
化
等
，
而
使
家
庭
結
構
與
功
能
發
生
變

b
u

、
，

,aAaie 

第
二
、
家
庭
與
其
四
周
環
境
的
關
保
或
界
眠
。
從
地
理
芥
眼
看
，
每
一
個
家
底
各
佔

攝
一
個
角
落
以
鼻
子
住
宅
鶴
其
屏
障
，
而
形
成
最
基
本
的
社
會
組
織
單
位
。
從
心
理
界
眼

看
，
家
庭
是
一
個
最
小
型
的
社
會
，
內
有
正
式
結
合
之
角
色
、
職
位
權
力
、
也
有
非
正
式

結
合
之
情
感
五
動
，
因
此
家
庭
會
被
稱
噁
社
會
之
「
街
擊
援
街
器
」
【
註
十
鼠
，
它
是

個
人
飽
經
憂
患
後
之
退
隱
所
，
也
是
在
急
流
掏
潛
之
環
境
中
，
個
人
的
最
後
擴
點
。

.
第
三
、
單
位
之
間
五
動
的
本
質
鴛
何
，
派
深
思
(
吋
丘
。
Z
H
M
R
m
O
H
H
m
)

稱
角
色

是
構
成
人
際
關
係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在
社
會
體
系
中
社
會
五
動
的
過
程
師
指
角
色
與
角
色
聞

之
至
勤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我
們
可
將
家
中
的
主
動
開
係
'
區
分
鴛
夫
妻
關
係
、
親
子
關
係

、
藝
闖
關
係
、
兄
弟
姐
妹
關
保
、
祖
孫
關
保

..•••• 

等
，
而
今
日
，
各
種
關
係
'
則
均
有

逐
漸
縮
小
之
狀
盤
中
。
茲
從
個
人
層
面
來
看
家
庭
中
的
五
動
，
并
以
五
動
過
程
分
析
門

H
P
Z
E
且
向
O
U
H
M門
。
自
由
回
〉
口
丘
吉ZH
-
H
J
K
M
)
的
模
式
，
則
可
能
有
下
列
十
二
種
類

型
鬥
註
十
一一
】•• 

-91 一



A
正
向
的
反
應
(
H
M
。
巴
巴
〈
O
H
m
m
H
m
H
Z
O

口
)•• 

@
表
現
出
穩
固
的
，
可
給
予
其
他
人
成
就
、
經
得
起
玩
笑
、
給
予
幫
助
、
給
予
回
報

的
體
系
。

@
表
現
出
緊
張
、
鬆
懈
、
有
滿
足
感
和
歡
笑
的
體
系
。

@
同
意
，
表
現
出
接
受
的
、
瞭
解
的
、
意
見
一
致
的
和
應
付
外
界
的
型
式
。

B

問
題
解
決
的
類
型

Q
B
E
仰
自
1
閉
。
守
古
m

且

Z
B
1
)

，
包
括•• 

@
給
予
連
識
、
芳
向
，
借
他
人
提
供
意
見
的
型
式
。

@
給
予
意
見
、
評
價
、
分
析
，
表
示
希
望
的
型
式
。

@
給
予
方
向
、
訊
息
、
軍
頭
，
澄
清
或
使
他
人
更
駕
堅
強
的
型
式
。

C

問
題
取
向
的
類
型
企
g
m

汁
的O
口
的
)
，
包
括•• 

@
要
求
給
予
方
向
、
訊
息
，
裁
要
求
軍
覆
和
肯
定
的
型
式
。

@
要
求
意
見
、
評
價
、
分
析
以
及
表
示
情
感
的
型
式
。

@
要
求
建
議
、
方
向
，
可
能
行
動
方
向
的
型
式
。

D

負
向
反
應
的
類
型
(
思
想
旦
司O
B
M
H

丘
吉
口
)
，
包
括•• 

@
不
同
意
，
表
現
出
被
動
或
拒
絕
，
拘
泥
形
式
的
古
希
求
幫
助
的
形
式
。

@
表
現
出
緊
張
，
要
求
幫
助
，
希
望
不
被
牽
連
的
型
式
。

@
表
現
出
不
穩
定
的
，
降
低
估
人
地
位
或
處
處
幫
助
自
我
的
類
型
。

家
庭
成
員
間
彼
此
溝
通
的
型
式
，
影
響
個
人
人
格
成
長
極
大
。
實
際
上
，
家
庭
中
角

色
的
關
保
，
部
份
是
個
人
人
格
發
展
的
產
物
，
部
份
是
角
色
另
一
伙
伴
要
求
的
結
果
，
另

一
部
份
則
是
家
庭
功
能
改
變
修
正
後
的
結
果
，
再
加
上
考
慮
家
庭
本
身
認
同
的
結
果
，
所

以
每
一
個
人
依
照
其
不
同
層
次
的
要
求
而
提
供
不
同
的
溝
通
芳
式
，
若
依
此
要
求
的
方
式

主
有
衛
突
，
則
家
庭
自
然
就
會
產
生
失
調
問
題
。

基
叫
阿
以
上
分
析
，
可
以
另
歸
納
鑄
五
種
負
向
的
家
庭
溝
通
體
系
【
註
十
三
】

•• 

A
喧
囂
的
家
庭
體
系•• 

表
面
看
來
似
有
活
力
或
充
滿
生
氣
但
其
成
員
問
卸
多
禱
負
向
方
式

的
接
觸
，
不
敢
表
現
出
內
在
之
害
怕
與
眷
戀
，
而
時
時
各
存
防
衛
之
心
。

B

壓
抑
的
家
庭
體
系•• 

每
個
人
似
乎
都
很
明
理
、
體
貼
，
但
其
實
是
以
偏
執
性
之
教
帳
觀

念
，
以
是
非
、
評
斷
運
作
，
而
不
表
現
出
真
正
的
感
情
。
在
遺
種
家
庭
中
，
其
成
員
常

因
會
有
心
性
疾
病
或
退
縮
行
疇
的
問
現
。

C

消
沈
的
家
庭
體
系•• 

家
庭
氣
氛
是
死
氣

沈
沈
，
無
望
、
無
助
、
或
有
一
種
罪
惡

感
彌
漫
其
間
。
成
員
常
出
現
有
自
殺
之

企
圖
或
副
酒
、
吸
毒
等
行
溝
。

D
A
J裂
的
家
庭
體
系
﹒
﹒
係
指
家
區
之
溝
通

模
式
毫
無
組
織
，
且
非
常
不
明
朗
，
常

常
四
分
五
裂
作
不
出
任
何
決
吏
。

E

懷
柔
的
家
庭
體
系
﹒
﹒
家
塵
中
遇
有
某
成

員
受
到
攻
擊
，
而
另
一
成
員
則
經
常
從

中
調
和
。
還
多
牟
由
被
剝
奪
或
不
被
尊

重
的
份
子
所
組
戚
。
且
他
們
從
來
不
把

被
剝
串
串
之
感
受
表
達
出
來
。

第
四
、
家
庭
的
功
能
及
其
變
遷
。

家
鹿
制
度
社
會
功
能
的
多
寡
，
全
靚

當
時
社
會
的
經
濟
制
度
，
社
會
制
度
及
其

他
各
種
制
度
的
儷
全
與
否
及
影
響
的
程
度

而
定
。
故
傳
統
家
庭
制
度
其
所
掛
潰
之
功

能
計
有•• 

經
濟
、
愛
情
、
生
殖
、
養
育

、
教
育
、
保
護
、
娛
樂
、
宗
教
等
。
但
在

今
日
社
會
變
遷
之
衝
擊
下
，
家
庭
功
能
也

產
生
變
遷
。
其
所
以
會
發
生
變
化
，
乃
因

社
會
體
系
中
所
有
組
織
制
度
都
是
五
為
一

體
、
五
有
關
連
，
故
無
法
孤
立
存
在
。
我

們
可
從
下
列
三
閩
中
看
出
其
變
化
情
形
【

註
十
四
】•• 

固•• 

家
庭
功
能
的
變
遷
與
社
區
的
關
係
間

。
(
組
錦
州
代
表
家
庭
制
度
之
社
會
功
能
範

圍
。
)

被
深
思
(
吋
巳
g
Z
H
M
m
H門
的
。
口
的
)
會
提

及
子
女
的
社
會
化
及
男
女
性
人
裕
之
安
定

圖三:工業社會中的家庭功能圖二:社會變遷中的家庭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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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是
核
心
家
庭
的
功
能
。
而
且
此
→
功
能
的
發
揮
木
僅
一
芳
面
滿
足
了
個
人
生
理
與
心
理

的
需
要
，
同
時
也
維
持
了
社
會
的
秩
序
和
持
髓
。
鬥
註
十
五
〕
。

此
外
，
家
庭
的
功
能
能
否
發
揮
，
還
要
關
家
庭
內
各
成
員
能
否
實
行
其
各
自
之
角
色

功
能
而
足
，
亦
即
家
庭
成
員
功
能
之
執
行
會
影
響
家
庭
功
能
之
發
揮
。

第
五
、
家
庭
的
結
構
關
係
俑
，
何
t

工
業
化
、
商
業
化
、
科
學
化
之
街
擊
，
影
響
家
庭
之
結
構
關
係
。
如
俾
統
之
模
式
武

擴
展
式
大
家
庭
已
逐
漸
改
變
為
折
衷
式
家
庭
或
單
純
之
核
心
家
庭
型
詣
。
擴
詹
火
生
、
陳

拱
北
的
一
項
在
噩
糟
的
調
查
報
告
中
，
老
人
與
子
女
同
住
仍
占
大
多
數
，
即
折
衷
式
家
庭

約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三
至
八
十
八
。
但
葉
高
芳
之
調
查
中
指
出
，
希
望
組
成
小
家
庭
者
，
另
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，
女
則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七
，
顯
示
核
心
家
庭
有
日
益
普
遍
發
展
之
趨
勢

以
家
庭
的
棋
力
結
構
來
說
，
昔
日
父
權
社
會
的
情
形
，
在
今
日
婦
女
地
位
業
已
提
拜

的
情
況
下
，
已
日
漸
趨
向
掛
「
平
檔
家
鹿
」
的
發
展
。

另
外
，
家
庭
也
從
自
給
自
足
之
生
產
單
元
轉
變
為
依
賴
的
消
費
單
元
，
而
與
外
在
體

系
之
連
結
日
益
緊
密
。

第
六
、
家
庭
與
外
在
體
系
之
關
聯
•• 

由
於
家
庭
流
動
，
使
成
員
與
縱
系
統
之
連
結
強
於
綴
系
統
之
連
結
。
例
如
父
母
離
開

家
庭
、
出
外
兢
業
，
自
然
失
去
對
於
子
女
之
經
濟
訓
練
的
功
能
。
同
時
親
子
關
係
鐘
暫
，
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教
育
制
度
。
如
此
使
家
庭
活
動
漸
漸
集
中
民
情
緒
之
滿
足
及
社
會
化
，
而

造
成
家
庭
之
個
別
化
與
孤
立
現
象
，
目
前
社
會
所
產
生
之
老
人
孤
立
問
題
，
鑰
也
見
童
問

題
等
，
俱
矯
其
中
的
後
遺
症
。

從
上
列
六
點
分
析
，
許
多
家
庭
均
已
因
社
會
變
遷
而
產
生
結
構
之
變
化
，
以
致
此
一

體
系
目
前
六
有
措
描
欲
墜
的
情
況
了
。
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者
以
體
系
盟
論
來
分
析
家
庭
，
并
將
此
一
理
論
應
用
於
家
庭
社
會
工

作
方
法
之
中
，
將
可
使
工
作
具
的
努
力
事
牟
功
倍
。
從
而
拓
展
了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之
理
論

基
峰
。

肆
、
家
庭
失
詞
典
社
會
工
作
的
處
置

從
家
直
是
一
個
社
會
功
能
體
系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家
庭
在
遭
受
內
在
體
系
的
變
遲
或
外

在
體
系
變
遷
的
壓
力
時
，
所
能
會
因
家
族
向
動
調
迪
之
動
力
，
解
除
瞳
力
而
再
度
獲
得
整

合
，
皮
之
，
則
可
能
因
而
導
致
失
調
或
解
組
。
我
們
可
從
下
列
之
個
案
質
例
來
加
以
探
討

A

、
個
案
實
例•• 

「
侃
女
的
母
親
」
【
註
十
六
】

「
清
早
，
電
話
鈴
響
，
一
個
疲
乏
、
低
啞
的
聲
音
傳
來
，
「
佩
女
，
是
媽
媽
，
妳
能

不
能
請
牟
天
假
，
陪
我
去
看
病
，
我
頭
痛
，
一
夜
沒
睡

..•... 

。
」
掛
上
電
話
，
佩
丈
心
里

想
著•• 

「
這
一
年
半
來
，
媽
什
麼
科
都
看
過
了
，
所
有
的
檢
查
也
都
做
了
，
就
是
查
不
出

毛
病
，
有
的
醫
生
說
她
是
運
動
太
少
，
想
的
太
多
。

•••.•• 

」

佩
文
擠
上
公
車
，
一
路
上
想
，
見
到
母
親
→

J定
要
好
好
勸
勸
她
老
人
家
。
自
從
弟
弟

結
婚
搬
出
去
，
自
租
小
家
庭
後
，
家
里
祇
剩
下
爸
爸
一
個
人
，
實
在
沒
有
什
麼
好
操
心
的

。
這
時
就
應
該
培
養
自
己
的
興
趣
和
嗜
好
，
例
如
種
種
花
什
麼
的
，
每
天
閱
在
家
宴
不
動

，
就
是
體
康
的
人
也
會
悶
出
病
來
的
。

到
了
醫
院
門
口
，
穿
著
一
身
黯
淡
求
掛
的
母
親
，

••....... 

清
楚
看
見
母
親
凹
陷
下
去

的
雙
頰
，••••...•• 

「
我
想
再
看
看
神
經
科
。
我
的
頭
老
是
暈
得
天
旋
地
轉
，
心
跳
得
好
厲

害
，
胃
叉
痛
，
昨
晚
一
直
沒
腔
，
睜
著
眼
看
天
花
板
。
」

......... 

佩
女
在
恕
，
晚
上
只
有

父
親
一
人
回
家
吃
飯
，
母
親
雖
然
燒
得
一
手
好
菜
，
也
無
法
施
展
。
母
親
又
不
識
字
，
無

法
藉
書
報
雜
諒
解
悶
。
自
己
婚
後
忙
家
謗
，
還
要
上
班
，
弟
媳
婦
也
是
職
業
婦
女
，
都
沒

有
時
間
陪
伴
母
親
看
揚
電
影
。
漫
長
的
一
天
教
母
親
一
個
人
怎
麼
打
發
呢
?

佩
丈
回
想
過
去
三
十
多
年
來
，
母
親
的
生
活
盡
心
就
是
家
和
子
女
。
以
前
菜
市
場
離

家
很
遠
。
母
親
每
天
都
要
跑
好
遠
的
路
去
買
菜
，
還
要
生
蝶
球
爐
子
煮
飯
，
洗
一
大
益
求

服
。
後
院
還
養
了
十
來
鑫
難
，
忙
得
她
沒
有
時
間
培
養
自
己
的
嗜
好
，
也
沒
有
時
間
交
朋

友
。
那
時
，
母
親
的
身
體
好
極
了
，
逢
到
假
日
，
全
家
一
起
騎
著
腳
踏
車
到
那
外
野
餐
，

一
騎
就
是
二
、
三
個
鐘
頭
，
從
來
不
見
母
親
訴
苦
。
現
在
離
菜
市
揚
祇
有
十
起
步
，
饒
飯

有
電
鍋
、
瓦
斯
爐
、
洗
次
服
有
洗
去
棍
，
子
女
都
大
了
，
經
濟
比
過
去
寬
裕
參
了
，
為
什

麼
母
親
反
而
百
病
叢
生
，
難
道
真
的
是
年
輕
時
太
勞
累
了
嗎
?
佩
丈
百
思
不
解
，
不
禁
低

頭
默
禱•• 

「
但
願
這
位
醫
生
能
指
明
母
親
一
條
明
路
。
」

B

、
個
義
分
析
去
診
斷•• 

@
從
這
個
家
鹿
遭
受
費
遠
的
例
子
，
我
們
可
看
出
孔
德
所
謂
的

•• 

「
社
會
是
一
個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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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連
帶
關
係
的
有
擻
體
」
。
如
果
，
我
們
以
家
底
郎
「
社
會
」
之
觀
點
來
看
，
他
們

之
間
的
變
遷
從
正
功
能
變
為
負
功
能
，
負
功
能
轉
為
正
功
能
，
這
種
情
形
可
從
斯
賓
塞
(

出
﹒
ω
H
V
O
D
2
品
「
有
攪
額
比
論
」
及
派
拉
托
(
4
.
H
V
R
B
0
)
之
「
均
衡
論
」
l

者

問
「
平
衝
系
統
之
間
的
改
覽
會
相
五
影
響
」
，
更
可
從
庫
里
(
的
﹒
回

-
n
o
o
-
a〉
所

主
張
個
體
與
全
體
間
是
相
五
依
存
的
概
念
，
看
出
其
間
之
關
聯
與
改
變
。

@
此
外
，
在
壘
頓
(
H
N岳母
付
豈
可
古
巴
之
系
統
與
次
系
統
的
概
念
中
，
強
調
不

同
類
型
組
織
受
整
個
社
會
體
系
的
影
響
。
從
個
集
中
，
也
可
看
出
母
親
求
助
之
對
象
，
女

兒
之
反
應
，
完
全
是
依
存
於
社
會
文
化
、
風
俗
習
慣
的
主
體
概
念
之
中
，
受
到
整
個
主
體

社
會
之
牽
制
。

@
在
心
理
學
上
，
這
個
案
主
是
屬
於
典
型
的
憂
瞥
型
反
應
。
時
常
訴
說
頭
痛
、
胃
痛

、
心
痛
，
軍
遍
醫
師
卻
檢
查
不
出
毛
病
。
屬
於
早
陸
型
失
眠
，
醒
來
後
，
心
情
特
別
壤
，

再
也
不
能
入
眠
。
明
顯
地
表
現
出
提
主
對
家
庭
變
遷
之
不
適
應
。
這
種
情
形
可
用
淚
深
思

有
觀
行
需
體
系
之
概
念
，
來
加
以
說
明
。

@
祇
深
思
(
吋
巳
g
Z
M
U
M
H吋
血
。
口
的
)
之
人
格
體
系
中
，
指
出
人
有
滿
足
需
求
之
慾

望
，
且
其
受
到
生
理
、
文
化
之
影
響
。
而
案
主
緊
緊
抓
住
女
見
，
屢
次
要
求
女
見
陪
她
看

病
之
行
鳴
，
即
借
了
證
明
其
生
存
之
價
值
與
獲
取
社
會
所
界
定
之
目
標1

「
婦
女
之
重
心

在
家
庭
和
子
女
」
。
因
常
事
實
逐
漸
長
現
，
見
女
將
一
個
個
長
大
遠
離
，
拋
下
孤
單
父
母

而
形
戚
嚴
重
之
「
失
落
感
」
。
在
動
棍
、
精
力
、
需
求
無
法
盤
帶
滿
足
下
，
而
產
生
自
貴

之
內
疚
，
放
棄
昔
日
喜
歡
之
活
動
，
將
攻
擊
轉
向
自
己
，
強
烈
表
達
其
不
滿
，
因
而
誘
發

噩
鬱
症
。@

在
社
會
體
系
中
一
批
深
思
(
4巴
g
Z
M
U
M
H門
的
。
口
的
)
指
出

•• 

社
會
五
動
之
過
程
並

非
是
人
典
人
，
而
是
角
色
與
角
色
間
之
五
動
。
在
這
個
個
集
中
，
本
來
有
夫
妻
、
親
子
角

色
之
五
動
，
如
今
在
變
遠
街
擊
下
，
只
剩
夫
妻
角
色
，
而
夫
妻
角
色
在
以
前
又
未
通
立
良

好
之
五
動
關
係
'
使
角
色
之
五
動
愈
顯
單
薄
，
因
而
無
法
維
持
昔
日
之
聲
合
與
穩
定
，
而

使
整
個
體
系
產
生
問
突
與
失
調
的
現
象
。

@
提
主
之
職
業
是
家
庭
主
婦
，
本
有
丈
化
界
定
其
價
值
，
予
以
合
法
之
地
位
，
然
而

此
一
頭
銜
在
兒
女
長
大
成
人
後
，
失
去
了
重
要
性
，
而
形
成
無
用
感
，
在
正
當
性
喪
失
於

街
擊
之
下
，
體
系
控
制
模
式
也
就
無
法
繼
續
維
持
下
去
。

c

、
處
置
要
點•• 

@
首
先
明
瞭
案
主
憂
鬱
的
程
度
，
支
持
心
理
治
療
，
了
解
議
主
焦
慮
、
不
安
及
引
起

困
擾
之
事
。
工
作
者
必
須
了
解
集
主
家
中
成
員
間
五
動
之
情
況
，
用
傾
聽
的
態
度
，
接
納

集
主
的
敘
說
與
感
受
，
亦
即
用
社
會
工
作
之
技
巧
!
換
氣
法
，
來
鼓
勵
集
主
傾
吐
與
發
洩

@
其
次
向
集
主
說
明
憂
鬱
症
，
喝
一
種
疾
病
，
只
要
做
適
當
治
療
，
即
可
痊
癌
，
並

非
一
直
憂
悶
不
堪
。
討
論
案
主
的
行
動
與
反
應
，
使
集
主
逐
漸
注
意
不
適
應
的
行
為
，
追

究
過
去
與
現
在
因
素
的
影
響
。
當
案
主
表
示
不
滿
時
，
立
刻
開
導
集
主
，
並
於
會
談
中
，

邀
請
與
集
主
有
關
之
家
人
，
一
起
來
瞭
解
家
庭
中
變
異
的
五
動
關
係
，
請
佩
丈
父
親
、
佩

丈
、
弟
弟
向
母
親
說
明
、
勸
導
。
在
此
，
集
主
若
對
自
己
病
情
有
疑
惑
時
，
請
醫
師
儲
量

給
予
清
楚
、
背
史
的
答
諜
，
幫
助
案
主
減
除
內
心
之
困
惑
，
保
持
治
癒
之
希
望
。
這
種
處

置
芳
式
，
事
實
上
，
可
說
是
上
述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膜
式
中
之
第
三
、
第
四
及
第
五

•• 

集
主

家
中
各
個
成
員
五
動
的
本
質
噁
何
?
其
所
掛
潰
的
功
能
關
係
鴉
何
?
其
結
構
關
係
又
如
何

定
律
的
充
分
發
揮
與
運
用
。

@
幫
助
案
主
反
省
，
認
識
及
面
對
目
前
情
墟
，
而
採
適
當
處
理
辦
法
。
此
時
，
調
整

案
主
的
環
撞
，
可
應
用
家
庭
費
、
頭
，
鼓
勵
佩
文
姐
弟
，
常
帶
孫
子
鞏
去
探
望
接
主
，
使
集

主
生
活
依
然
有
關
心
的
對
象
，
減
除
其
失
落
感
。
況
且
孫
子
輩
不
會
帶
來
離
去
的
威
脅
，

可
以
丈
持
案
主
之
自
我
棧
龍
，
早
日
恢
復
信
心
。

@
應
用
鄰
近
費
源
，
改
善
其
與
鄰
居
之
人
際
關
係
。
鼓
勵
案
主
多
參
加
活
動
，
利
用

其
燒
得
一
手
好
菜
之
專
長
，
尋
找
向
好
者
一
同
研
習
。
並
常
請
朋
友
到
家
吃
飯
，
以
增
進

人
際
關
係
與
夫
妻
五
動
。
案
、
王
也
可
從
同
鞏
固
體
中
，
學
習
培
養
或
建
立
其
他
興
盤
，
如

•• 

插
花
、
土
風
舞
等
值
身
活
動
。

@
鼓
勵
裝
主
參
加
社
會
義
務
工
作
，
利
用
所
學
及
專
長
，
到
社
區
教
導
年
輕
婦
女
烹

飪
、
插
花
、
裁
雄
等
活
動
，
以
減
除
其
內
心
之
無
用
感
，
藉
此
增
加
自
己
的
信
心
，
並
可

從
接
觸
別
人
中
，
修
正
自
己
的
想
法
街
而
不
致
再
陷
入
於
牛
角
尖
宴
。

@
越
議
案
主
，
轉
移
目
標
，
將
軍
心
擺
在
老
伴
身
上
，
從
關
懷
老
伴
，
連
立
二
人
講

過
的
關
保
，
培
養
共
同
的
興
趣
，
如
一
起
晨
跑
;
或
種
種
花
，
極
享
夫
妻
共
同
愛
好
的
生

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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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種
種
芳
法
的
運
用
，
都
是
要
將
集
主
從
其
特
碟
的
環
境
中
，
明
確
地
抽
引
出
來

，
整
治
起
來
，
針
對
家
庭
失
調
立
功
能
指
標
，
尋
找
其
他
功
能
來
補
足
，
一
件
用
社
會
現
噴

的
藥
效
等
加
以
運
用
治
療
。

在
體
系
理
論
的
概
念
下
，
我
們
已
發
現
任
何
一
個
系
統
的
行
動
都
會
有
一
個
連
帶
的

系
統
改
變
，
而
影
響
到
原
來
的
平
衡
。
情
境
的
改
變
立
刻
會
帶
來
壓
力
，
在
壓
力
的
影
響

下
二
母
一
個
成
員
需
了
要
解
除
壓
力
所
帶
來
的
與
張
而
做
某
些
改
變
，
因
而
重
新
獲
得
平

衡
，
整
個
轉
變
的
過
程
，
完
台
是
嚼
了
目
標
的
遲
得
識
得
到
滿
足
。
如
圍
所

-m•. 

刺
激
↓
壓
力
↓
再
平
衡
(
壓
力
的
鬆
懈
)
↓
目
標
盤
得
或
滿
足
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木
論
使
用
何
種
中
刀
法
與
技
巧
，
最
主
要
的
就
是
掛
演
功
能
的
刺

激
誨
，
也
就
是
給
予
一
個
新
的
刺
激
，
刺
激
家
庭
成
員
對
現
有
情
境
做
一
新
的
認
知
，
產

生
新
的
平
銜
，
使
家
底
運
作
能
夠
在
正
常
的
功
能
下
，
每
一
成
員
都
能
得
到
滿
足
，
家
庭

模
式
也
可
以
持
攪
得
到
整
合
與
穩
定
。

伍
、
結

主
口

2
同
帽"
H

綜
上
所
述
，
我
們
可
看
出
體
系
理
論
的
優
點
是
在
於
解
釋
與
分
析
，
而
不
在
於
運
作

。
而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的
模
式
則
較
採
「
實
務
工
作
取
向
」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對
症
下
頭
。
但

後
者
之
「
讀
」
是
否
能
針
對
前
者
之
「
病
」
，
則
叉
著
理
論
的
解
彈
如
何
了
。
因
此
，
體

系
理
論
可
以
提
供
社
會
工
作
者
一
種
選
澈
的
了
解
家
庭
的
基
峰
，
而
後
始
能
對
症
下
藥
。

此
為
體
系
理
論
可
以
應
用
的
主
要
之
點
。

雖
然
，
體
系
理
論
可
以
提
供
工
作
者
一
個
廣
泛
的
分
析
架
構
與
基
本
慨
念
，
但
其
本

身
也
有
若
干
缺
點
存
在
﹒
.

∞
概
念
太
過
抽
象
化
，
峙
的
難
以
有
效
地
運
用
於
經
驗
事
物
。
事
實
上
體
系
理
論
快
出

許
多
理
論
逐
漸
綜
合
而
形
成
，
其
一
開
始
之
傾
向
，
并
非
以
事
實
鑄
著
眼
點
，
但

最
近
，
則
已
產
生
新
的
思
潮
，
期
盼
將
此
一
理
論
與
工
作
質
話
加
以
綜
合
。

@
理
論
之
模
式
(
5
0已
向
日
)
與
現
實
生
活
無
法
做
有
效
之
流
賞
。
寶
路
工
作
者
常
太

偏
重
工
作
傾
向
而
忽
略
了
理
論
模
式
之
應
用
。
目
前
，
會
今
議
是
否
應
修
正
理
論

或
存
創
造
一
種
新
的
理
論
。
但
現
在
又
有
一
種
新
的
傾
向
，
即
使
用
調
查
、
測
試

等
方
式
，
使
體
系
理
論
可
予
實
際
工
作
以
幫
助
。

@
缺
乏
有
力
與
實
際
運
用
之
方
法
論
。

本
文
使
用
體
系
理
論
來
驗
誼
經
驗
性
之
事
實
，
這
可
說
是
一
種
新
的
嘗
試
，
也
是
自
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者
從
工
作
中
將
理
論
與
寶
路
的
驗
證
中
相
五
結
合
、
改
進
與
落
實
的
唯
一

途
倍
。
家
底
社
會
工
作
者
試
者
去
消
除
體
系
理
論
的
缺
點
而
力
求
應
用
品
實
話
工
作
之
中

，
亦
使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能
夠
在
理
論
與
寶
路
的
配
合
下
，
確
實
更
有
按
地
運
用
。

事
實
上
，
我
們
也
瞭
解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的
常
常
太
過
那
傾
向
工
作
導
向
，
對
批
工
作

者
的
理
論
基
嘴
，
經
常
末
寄
以
什
麼
重
視
。
現
在
，
我
們
嚐
試
將
體
系
理
論
的
理
論
模
式

加
以
運
用
，
正
是
兩
者
之
間
相
互
配
合
的
最
佳
取
向
，
亦
可
能
使
體
系
理
論
獲
得
一
種
新

生
的
動
力
。
目
前
，
兩
者
之
間
如
能
相
五
配
合
運
用
，
或
可
獲
致
許
多
的
成
果
。
例
如
:

我
們
研
究
國
標
工
作
已
有
內
、
叫
作
在
體
系
的
分
析
與
運
用
。
吾
人
研
究
社
區
工
作
，
亦
有

社
區
縱
橫
體
系
的
分
析
等
【
註
十
七
】
。
這
些
研
究
在
在
都
可
以
充
實
社
會
工
作
之
理
論

與
價
值
，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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